
湖南工程学院文件
校教字〔2021〕47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工程学院研究生培养经费
使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校直各单位：

《湖南工程学院研究生培养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

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工程学院

2021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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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工程学院研究生培养经费
使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为保障研究生培养经费的合理、规范使用，保证研究生培养

质量，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

理办法。

第一条 培养经费标准及开支范围

（一）研究生培养经费的标准为 1000 元/人/年。具体开支范

围包括：

1.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外审费用；

2.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、中期检查及毕业答辩聘请校内外

专家的答辩评审费、交通费等；

3. 其他与研究生培养有关的合理费用。

（二）研究生培养管理费的标准为 3 万元/学位点/年。用于

研究生培养方面公共性开支，具体开支范围包括：

1. 校内、外实习组织落实相关费用等；

2. 校外实习基地调研相关费用等；

3. 聘请专家指导学位点建设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咨询

费、讲座费、评审费等；

4. 其他和研究生培养管理相关的合理费用。

第二条 培养经费审批与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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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每年年初由计划财务处统一下拨本年度研究生培养经

费和研究生培养管理费，研究生处负责提供具体拨款清单，并在

预算下达后通知各学位点、学院和导师。

（二）对研究生培养经费的管理，由研究生工作处统筹、指

导经费使用；学位点负责具体实施。

（三）研究生培养管理费由研究生工作处统筹。

（四）研究生培养经费可跨年度使用，当年没使用完的结余

到下一年度使用。

（五）研究生培养经费报销的程序：研究生应如实填写有关

报账单据，并依规进行程序审批（持有效票据，并填写《报账审

批单》；报销差旅费时，填写《差旅费报销单》），由导师和学位点

负责人在票据和报销单上签字，然后由研究生工作处负责人审核

签字。

（六）培养经费报销办法执行以下规定：

1. 聘请校外专家酬金，其酬金按国家教育部、科技部、财政

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学校相关规定开支标准支付，并经

研究生处批准。

2.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人员往返交通费、住宿费等经费按学

校财务相关规定标准报销。

3. 其他与研究生培养有关的合理费用，按学校有关规定和财

务制度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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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为保证研究生培养经费顺利完成划拨，各学院应按规

定时间完成师生互选工作，并及时将指导教师名单及变更情况报

研究生处。

第三条 研究生培养经费专款专用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

挪作他用

各学位点负责人及研究生指导教师要根据本办法，统筹安

排，合理开支，厉行节约，以确保研究生培养工作顺利完成。

第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湖南工程学院硕士

研究生培养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教字〔2013〕19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第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湖南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20 日印发


